
全球数据贸易发展报告（2024）

Global Data Trade Development Report（2024）

上海数据交易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版权声明

本报告版权属上海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所有，并受法律保护。转载、编撰或其他方式使用本报告文字或

观点，应注明来源《全球数据贸易发展报告（2024）》。违反上述声明者，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编写组成员

林梓瀚、杜国臣、王荣、赵晶、张娟、周佳元、孙浩轩、夏泳

编写单位

上海数据交易所、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目录

Contents

一、数据贸易的发展背景 ........................................... 1

（一） 数字化与国际贸易 ...................................... 1

（二） 数字贸易 .............................................. 1

（三） 数据贸易 .............................................. 1

二、数据贸易的基本特征 ........................................... 2

（一） 贸易标的 .............................................. 2

（二） 贸易模式 .............................................. 2

（三） 国际分工 .............................................. 2

（四） 规则体系 .............................................. 2

三、数据贸易分析框架 ............................................. 2

四、数据贸易的规则体系 ........................................... 3

（一） 数据跨境流动规则 ...................................... 3

（二） 数据产权界定规则 ...................................... 3

（三） 数据产品税收规则 ...................................... 4

（四） 数据交易定价规则 ...................................... 5

（五） 数据贸易国际治理 ...................................... 5

五、数据贸易的国内外经验总结和典型案例 ........................... 6

（一） 深圳数据交易所 ........................................ 6

（二） 上海数据交易所 ........................................ 6

（三） 海外数据交易平台 Datarade .............................. 6



六、促进数据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 7

（一） 探索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机制 ............................ 7

（二） 加强数据贸易国内国际税收合作 .......................... 7

（三） 探索开展数字税前期试点 ................................ 7

（四） 推进数据贸易实践探索和规则研究 ........................ 7

（五） 积极参与数据贸易国际合作 .............................. 7



报告要点

2023 年 10 月 23 日，《国务院关于在上海市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

区方案的批复》正式发布，其中在“扩大电子商务领域开放”方面提出要拓

展国际数据服务，支持上海建设数据交易国际板，参与数据流通国际标准合

作等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上海数据交易所积极开展国际板建设，探索数

据贸易模式，重点打造数据进口市场，解决国内企业对于跨境数据产品的需

求并分别与亚马逊云科技、Neudata、EagleAlpha、BattleFin 等国际数据平

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海外平台双向流动合作机制，探索数据跨境流动

便利化机制。

对于如何理解数据贸易与数据跨境流动的关系，本报告认为数据跨境流

动是一种表征行为，亦即具体的表现形式，数据贸易是数据跨境流动的经济

形态。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经济形态目前经历了电子商务向数字贸易的蝶变，

而数据贸易未来在数字贸易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基于对全球新兴科学技术，

如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以及经济形态，如全球数据价值链塑造等的发展现状与

趋势，本报告对数据贸易进行了定义，认为数据贸易是指以数据为关键生产

要素，以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数据资源、数据产品等为贸易标的的国际贸易，

并分析了数据贸易的基本特征，构建了数据贸易的分析框架与规则体系，总

结了国内外数据贸易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未来数据贸易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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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贸易的发展背景

（一）数字化与国际贸易

当前，国际贸易正在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大数据、人工

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方兴未艾，特别是 ChatGPT、

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发展，数字化正在对国际贸易发

展与规则体系构建产生深刻影响。第一，数字化能够有效降低贸易成本，提

高生产效率，推动技术和产品创新，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第二，数字技术、

数据资源、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制度成为数字贸易时代的新型比较优势

来源。第三，数字化改变传统国际贸易形态，国际贸易从货物贸易、服务贸

易逐步向数字贸易转型，数字贸易正在成为推动贸易增长的新引擎。第四，

数字化带来贸易形态的改变，以及各国利益的再分配要求形成具有新的国际

共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二）数字贸易

关于数字贸易的概念界定和统计测度，数字贸易的概念初步形成共识，

但统计测度尚未成熟。数字贸易的兴起也改变了国际贸易及其利益分配格局，

关于数字贸易规则的讨论和研究不断深化。

（三）数据贸易

随着各国数据市场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迅猛发展，

数据贸易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数字贸易形态，其重要性将日益凸显。数据贸

易的概念定义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数据资源、

数据产品等为贸易标的的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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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贸易的基本特征

（一）贸易标的

数据贸易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据资源、数据产品为贸易标的

国际贸易。

（二）贸易模式

数据贸易的贸易模式将趋于平台化。数据贸易是以数据资源、数据产品

为特殊贸易标的的数字贸易，数据产品及服务通常能够以数字订购或数字交

易方式实现。

（三）国际分工

数据贸易催生全球数据价值链，形成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数据贸易催生

出以数据为核心资源或要素，以数据资源、数据产品为贸易标的，以全球性

数字平台为关键载体的数据全球价值链，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新型国际分工模

式。

（四）规则体系

数据贸易国际规则体系涉及新型特殊要素及产品在跨国贸易过程中产生

的确权、定价、分配、监管及治理问题，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前沿性。

三、数据贸易分析框架

数据贸易催生全球数据价值链，形成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全球性的数字

平台在各个环节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数据全球价值链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下降，价值创造越来越取决于技术、

算法和数据的积累。少数拥有先进数字技术和全球性数字平台的国家主导数

据处理和应用，位于数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



3

数据提供阶段，处于数据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美国和中国参与全球数据

价值链并从中受益的能力最强。

全球数据价值链包含上中下游三个环节，上游环节是数据的收集与存储：

数据收集是数据贸易的基础，数据的传输和存储通过一系列关键基础设施得

以实现。中游是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数据的真正增值过程主要依赖于分析和

处理，通过清洗、分类、标注、分析等步骤，将价值有限的原始数据转化为

可以支持决策、优化流程或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智能化”数据产品。下游是

数据驱动和应用。此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日益成为数据贸易的关键挑战。

四、数据贸易的规则体系

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不能适用于数据贸易中出现的新问题，关于数据

贸易的产权、定价、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国际治理等相关制度缺失，随着数

据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关于数据贸易的规则体系亟待构建。

（一）数据跨境流动规则

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差异化、阵营化趋势，形

成制约数据贸易的重要非关税壁垒。

（二）数据产权界定规则

1、数据产权界定规则概况

数据产品作为贸易标的具有特殊属性，目前关于数据产权界定的制度缺

失，数据的产权界定问题在学术界及产业界都没有形成定论，各国对数据产

权也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短期内较难形成统一的数据产权规则。

2、主要国家地区对数据产权界定的立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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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数据确权基本持否定态度，通过反垄断法和竞争法规制数据市场；

欧盟：创设“数据访问和使用权”制度，促进数据共享；中国淡化数据所有

权，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

（三）数据产品税收规则

1、数据产品税收规则概况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现有税收规则中尚未有与之对应的数

据税（或数据税收）。在数字经济国际税收双支柱改革正式达成协议之前，

各国已开始诉诸单边措施，开征或准备开征数字服务税。

2、数据产品税收规则的国内标准

我国目前对数据课税规则正处于不断探索发展阶段，相关法律规定集中

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数据税尚不存在。国内对数据资源税收征管提出全

新要求，数据资源资产化和税收征管路径逐渐清晰。

3、数据产品税收规则的国外标准

欧洲在数据产品税收方面针对性打击美互联网垄断企业；美国为维持国

际市场中竞争优势对数字企业征收单边税收措施持反对态度；亚太国家的征

收数字税方式较为多样。

4、数据税与数字服务税的区别与联系

在联系上，二者的名称和课税对象等方面较为接近，都与数字经济的发

展密切相关，都面临着类似的政策挑战。在区别上，数据税可以指对数据的

收集、存储、处理或交易征收的税收，定义上更为广泛。税收依据方面，数

据税基于数据的价值、交易量或数据处理活动，而数字服务税通常基于服务

的收入或交易的规模。征税目的方面，数字服务税旨在确保数字公司在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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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国家支付税款，解决税收逃避问题。数据税更倾向于规范数据的使用和

保护隐私。

5、总结与展望

数据税可能存在以下影响和发展趋势：一是数据税征收将推动国内课税

公平，不可或缺；二是数据税作为关税征收将在国际社会引起两极争议；三

是数据税将深度参与数据价值链，优化资源配置创造经济价值。

（四）数据交易定价规则

1、数据交易定价规则概况

数据交易定价规则因数据的零边际成本、非竞争性消费及价值不确定性

特点，需要特殊机制，目前尚处于学术探讨阶段。

2、国际层面缺乏统一的数据贸易定价规则

目前，关于数据交易的定价规则处于学术探讨阶段，关于数据贸易的定

价机制和规则尚处于空白。

（五）数据贸易国际治理

1、关于数据贸易的治理体系存在多处空白

数据贸易需要独立的国际规则体系进行规范但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

比，在多边层面关于数据贸易的国际治理体系存在明显不足。第一，数据产

权不明确。第二，缺乏数据交易规则的统一。第三，数据贸易的税收政策不

完善。第四，数据贸易定价机制不明确。

2、在国际层面针对数据贸易的讨论日益增多

国际社会对数据贸易的关注日益增强，全球治理体系正加速推进数据跨

境流动规则的协调，OECD则专注于制定全球数字经济税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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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贸易的国内外经验总结和典型案例

当前，上海、深圳等地已在数据贸易方面取得诸多突破，全球市场上也

涌现 Datarade等众多数据交易平台。

（一）深圳数据交易所

跨境数据交易方面，深数所探索建立跨境数据流通交易机制。跨境数据

服务方面，设立跨境数据专区，批量上市跨境数据产品服务，帮助企业确保

跨境数据传输的安全和合规性。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建立战略合作，探索推

动深港两地的工业数据跨境流通。

（二）上海数据交易所

上海数据交易所国际板作为国内首个国际化数据交易平台，于 2023年 4

月在新加坡开建，标志着我国数据资产交易走向国际化。目前已挂牌 69个跨

境数据产品，覆盖专利、生物医药、金融等领域，对接 40余家国际数商，累

计交易额达 400万元。通过出台《国际板交易规范》等制度，构建多层次服

务生态，同时明确以数据进口为重点的市场建设路径。国际板已挂牌智慧芽

等企业的全球专利数据，满足国内科创企业需求；并探索数据出境机制，实

现数据跨境双向流动，助力跨境数据流通产业便利化。

（三）海外数据交易平台 Datarade

Datarade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外部数据市场。主要帮助数据购买者和数据

供应商共享信息、相互联系、启动和建立业务关系。其主要数据来源包括第

三方数据提供商、Web数据、AI训练数据，提供的数据目录涵盖了不同类型

的数据集，例如地理数据、市场数据、金融数据、消费者数据等。Datarade

允许用户通过平台直接管理和订阅他们购买的数据，订阅模式分为基本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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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级订阅，从而实现盈利。

六、促进数据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探索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机制

构建低风险数据跨境流动目录和重要数据目录，完善跨境数据分级分类

管理制度，试点推进数据保护可信认证便利化，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安全

评估等服务，支持数据交易所创新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方式。

（二）加强数据贸易国内国际税收合作

国内推动税务部门协同合作，明确数据产品计税基础，降低企业税收合

规风险；国际上倡导公平透明的全球税收体系，协调各国间利益分配，增强

税收治理透明度。

（三）探索开展数字税前期试点

依托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开展系统性试验，调整税收制度，试点数

据产品课税，提高税收效率并评估政策效果。

（四）推进数据贸易实践探索和规则研究

完善国内数据要素制度，推动离岸数据中心业务试点，加强产权界定和

收益分配制度创新，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税收规则及定价机制等方面的规则

创新。

（五）积极参与数据贸易国际合作

参与WTO电子商务谈判及 CPTPP、DEPA等框架，推动区域数据跨境自

由流动，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深化合作，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可操作路径，

推动数据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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